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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社会保障·

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制度瓶颈和政策思路

蔡海清
(江西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　江西南昌　330000)

摘要 : 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制度瓶颈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: 一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率

偏高 , 企业选择性参保 , 农民工往往被排斥在制度之外 ; 二是由于养老保险实行地区性统筹 , 农

民工在地区间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受到限制 , 使流动性强的农民工难以连续参保并享受养老保险待

遇。解决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政策思路是 : 分清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和政府应当承担的养老保险

责任 ; 社会保险基金征收实行税费分开的征收模式 ; 对现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进行修正 ; 国家负

责支付基础性养老金和历史性债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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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目前 , 我国有一亿多农民进城务工、有二亿多

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。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 ,

在他们遭遇工伤、失业、疾病、年老等风险时 , 能

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, 无论是基于我们社会的人文

关怀目的 , 还是基于维护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,

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根据调查 , 吸纳了大量农民工的民营企业和乡镇

企业 , 其参保率十分低下 , 个别企业甚至公开拒绝参

保。这些问题的产生 , 值得我们深思与探讨。

一、现行养老保险的制度缺陷

1、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率偏高 , 企业选择

性参保 , 农民工往往被排斥在制度之外

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发端于 20 世纪 80年

代中期 , 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改革 , 解决

国有企业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的问题和合同制职

工退休以后的养老问题。改革的特征就是社会统筹 ,

基金现收现付 , 并希望通过制度本身来实现费用分

担。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预期寿命的提高 , 导致我

国人口老龄化严重。为了缓解养老保险金支付压力 ,

我国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推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

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。由于政府并没有———至

少是在 1998年以前没有———承担制度转轨的过渡成

本 , 致使已退休人员和“中人”在过去已累积的养

老保险权益实际上是由在职职工代为清偿 , 从而导

致企业缴费率居高不下 , 个人账户空帐运作。尽管

1998年以后 , 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

持力度 , 但由于补助模式是对各地当期的养老保险

基金收支缺口予以补贴 , 企业的缴费率依然维持在

一个较高水平上。由于参保企业的费率居高不下 ,

企业参保的积极性受挫。于是部分企业进行选择性

参保 , 即只给他们认为值得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的人

(如 : 企业管理人员、技术骨干等) 投保 , 而大量从

事一般性工作的农民工则被排斥在参保范围之外。

2、由于养老保险实行地区性统筹 , 农民工在地

区间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受到限制 , 使流动性强的农

民工难以连续参保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

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 , 基本养老金由基础性

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 , 其中基础养

老金月标准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或地 (市) 上年

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0 %。职工在不同统筹地区流

动时 , 只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 ,

统筹基金并不随同转移。由于目前 ,全国多数地区

实行的是“市县级统筹 +省级调剂金”的制度模式 ,

并没有实行全国统筹 , 在财政分灶吃饭、基金独立

核算、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责任由当地政府

承担的现行体制下 ,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意味着责任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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嫁 ,转入地要承担的是养老金支付的无限责任。在转

入地承担的责任与转入的权益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下 ,

各地普遍设置转移制度壁垒就是一种理性选择。由

于农民工异地流动后养老保险关系并不能实现转移 ,

因此 ,即便是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也只能作出退保

的无奈选择。由于对待遇享受的可靠性的怀疑以及

对繁琐的退保手续的反感 ,他们对社会保险的最直接

反应就是不愿参保。

二、解决农民工参保问题的政策思路

作者认为 :无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农民工 ,只要都是

在企业就业 ,就应该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。在对

现行的基本制度框架不做大的修正的前提下 ,需要完

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。为此 ,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:

1、分清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责任和政府应当承

担的养老保险责任

养老保险制度本身要承担的责任主要是支付已

退休职工和今后退休职工的基础养老金、待遇调整所

增加的养老金以及个人账户养老金 ,而政府的责任主

要是承担制度转轨所带来的过渡成本 ,即负责清偿在

制度改革之前已退休人员和在此前参加工作的所谓

“中人”在过去累积的养老保险权益所形成的隐性债

务。上述隐性债务从总量上看可能数额惊人 ,但由于

养老保险具有延时支付的特点 ,因此每年需要由政府

财政支付的隐性债务数额并不大。在国家承担了清

偿历史债务的责任之后 ,做实个人账户就只能是制度

本身的责任 ,而不应再由国家负担。

2、社会保险基金征收实行税费分开的征收模式

建议国家开设以企业营业额作为税基的养老保

险税 ,主要用于支付职工退休以后的基础性养老金和

退休人员待遇调整所增加的养老金。由于此项税收

的支付范围明确 ,再加上所有企业都被纳入了征收范

围 ,真正实现了大范围的费用分担 ,相对于参保企业

现在的养老保险负担而言 ,负担将会大大减轻。根据

统计数据测算 ,1 %的税率即足可满足支付之需 ,且有

部分积累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,经济总量的不

断提高 ,即使我国步入老龄化高峰 ,税率的波动幅度

也不会太大 ,同时也能很好地保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

会作出的“基本养老金基础部分实行全国统筹”的决

策得以顺利实施。

对于职工个人的费用缴纳 ,建议仍采用收费的形

式 ,由社保机构负责征收。费用缴纳可由企业从职工

工资中代扣代缴 ,也可由职工本人凭企业出具的工资

收入证明材料直接向社保机构缴纳 ,同时由社保机构

向职工个人发放《职工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卡》。职工

本人所缴纳的费用全额计入职工个人账户 ,企业不再

为职工个人账户补充费用。今后 ,职工在不同地区流

动就业时 ,职工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

全部随同转移 ,真正实现“关系跟人走”。《职工个人

养老保险缴费卡》不仅是职工个人的一个缴费记录 ,

也是职工今后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一个资格凭证。职

工缴费卡上的记录只要达到了规定的缴费年限 ,在其

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 ,无论其在什么地方退休 ,凭此

卡均可从退休所在地社保机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。

其他四个险种 (医疗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)由于都具有即

时支付的特点 ,建议仍采用收费的形式由社保机构负

责征缴。

3、对现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进行修正

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条件依然是缴费年

限满十五年 ,同时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 ,即职工退

休的起始年龄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,但可自主决定延迟

退休。退休时基础养老金的计发比例由目前的 20 %

修改为 15 % ,对缴费年限超过 15年的 ,每超过一年 ,

计发比例相应增加一个百分点 ,不设上限 ,以达到逐

步引导职工自觉提高退休年龄的目的。基础养老金

的计发基数则由目前职工退休时上一年度社会月平

均工资修改为职工缴费卡上有记录年限的月平均缴

费工资 ,这样职工无论流动到哪里 ,其基础养老金部

分不会因地域不同而产生差异 ,从而避免道德风险的

发生。

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由目前个人账户累计

储存额除以 120 ,修改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职

工退休时的余命月数[注 :余命月数 = (社会平均寿命

- 职工退休时年龄) ×12 ] ,以保证个人账户基金不出

现超支。

4、国家负责支付基础性养老金和历史性债务

国家在负责支付基础性养老金时 ,根据各地上传

的退休人员《职工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卡》上的相关数

据 ,确定分配给各地的补助金额 ,除此以外 ,不再给各

地额外的资金补助 ,各地的资金缺口由当地财政负责

解决 ,但对因待遇调整需增加的养老金应追加补助金

额。对应由国家承担的原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以及

“中人”的过渡性养老金部分 (即所谓的历史债务) ,则

由国家根据各地每年上报的数据予以核拨。
(责任编辑 :初　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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